
江苏有铭集团有限公司
购销合同

甲   方： （销货方） 乙   方： （购货方）

公司名称： 江苏有铭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： 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商务代表： 孙文静 商务代表：

日    期： 2024年11月29日 日    期： 2024年11月29日

电    话： 15996040003 电    话： 0513-83313218

税    号： 91321281338880287N 税    号： 913206811388337938

开 户 行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化戴南
支行

开 户 行： 建设银行启东支行

帐    号： 1115510409300046646 帐    号： 32001647636050429527

公司地址： 江苏省东台市时堰镇泰东工业区36号 公司地址： 江苏省启东市建设南路239号

经甲方与乙方友好协商，本着互利互惠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订立本合同，达成如下协议，望双方严格执行。

供货明细如下：

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 总额（元） 备注

1 梯式热浸锌桥架 700*150*2.5*2.0 米 34 211 7174.00 平均锌层65UM

2 梯式热浸锌桥架 300*100*1.5*1.2 米 24 77 1848.00 平均锌层65UM

3 梯式热浸锌桥架 200*100*1.5*1.2 米 500 61 30500.00 平均锌层65UM

4 梯式热浸锌桥架 100*150*1.2*1.0 米 100 46.08 4608.00 平均锌层65UM

5 304抱箍 700*150 个 34 0 0.00 

6 304抱箍 300*100 个 24 0 0.00 

7 304抱箍 200*100 个 500 0 0.00 

8 304抱箍 100*150 个 100 0 0.00 

9 桥架支架 300 只 15 10 150.00 

10 桥架支架 700 只 15 48 720.00 

合计人民币大写： 肆万伍仟元整 合计： 45000.00 

一、收货人：

二、交货地点：启东滨海园区

三、运输方式： 物流运输送货至乙方指定地点。送货时配套产品合格证，质保保证书

四、付款方式： 预付款30%  工期：5天，全款发货，含税含运费

五、验收：乙方签收当天进行核对型号、数量和质量，板材公差±0.1mm，如发现与供货明细不符，须当天与
甲方取得联系，过期造成损失由甲方承担。

六、违约责任：按《合同法》有关条款执行。若有违反合同约定或未能履行合同的情况，违约承担责任。

七、因本合同发生争议的，甲乙双方应友好的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八、未尽事宜，双方本着友好的态度解决。如未达成一致，可由当地法院予以裁决。此合同一式贰份，甲乙双
方各执一份，传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感谢您选择本公司产品，我们将竭诚为您做好产品的售后及相关的服务！


